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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务员社会
保险制度及其启示

薛树林  汪林平

法国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于

17—18 世纪，1945 年进行全面改革时，

已基本形成了对公务员的疾病、老年、工

伤和家庭负担等全面保障的社会保险体

系。

一、法国公务员社会保险项目及其

主要内容

（一）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费由雇主

和雇员分别按工资的 12 .8 % 和 6 .8 % 缴

纳，其余由财政负担。由社会保险与家

庭补助金联合会负责征收并统一缴入社

会保险全国基金会，再分配到医疗保险

支付中心负责支付。医疗保险费支付一

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务员可以选择公

立医院或私人医院就诊和住院，然后到

就近的医疗保险支付中心报销规定部分

的医疗费用；另外一种方式是直接发放

补助金，即以社会收入代替受保者职业

收入，主要是因疾病、生育、伤残等原因

而停止或减少收入的情况下，向公务员

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发放的生活补助。法

国医疗保险费负担沉重，年人均支出达

11 000 法郎，存在支出增长过快、浪费严

重等问题，政府正在进行限制报销的药

品、价格和就诊医院等改革，以控制医疗

费支出。
（二）家庭津贴保险。法国的家庭津

贴保险，实质上是一种家庭补助计划，补

助金由雇主按工资总额的 5.4 % 缴纳。

建立家庭负担保险基于三个原则：一是

保障低收入家庭有足够的生活费用；二

是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对社会财富重新分

配；三是鼓励生育。法国的家庭补贴项

目繁多，体现了高福利特征，同时也带来

了严重的资金危机。因此，法国政府正

在酝酿家庭津贴保险改革，设想以税收

代替缴费的筹资手段。
（三）工伤保险。法国公务员工伤保

险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地方集体及医疗

单位，筹资比例折算起来大约为公务员

工资总额的 0 .5% 。补助项目包括因公

暂时残疾补助、终身残疾补助和残废养

老金等。残疾补助金标准根据健康甄别

委员会认定的残疾程度确定。残废养老

金不受工作年限、年龄和残疾程度的限

制，但如果残废程度超过 60 % ，则养老

金不能低于在职工资的 50 % 。残疾补

助金可与工资及残废养老金及其他补助

同时享受。
（四）养老保险。法国的养老保险制

度是按照职业划分的，其管理体制十分

复杂，公务员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其主

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养老保险筹资。法国公务员养老

保险费用按照现收现付的原则，由两个

部分组成：一是公务员个人缴费，1995 年

的缴费比例为毛工资的 7.85% 。二是政

府负担的养老保险费用，采取两种筹集

办法。对于国家公务员来说，养老保险

费用在财政总预算中安排，不存在按比

例缴费问题。而对于地方公务员和医疗

系统公务员来说，雇主是全国各级议会

和不同的医疗集体单位，采取按比例筹

集的办法，1995 年缴费比例为 25.1% 。
2、享受养老金的条件。享受公务员

养老金的条件：一是符合退休条件。公

务员的退休年龄为 60—65 周岁，艰苦工

作岗位可提前至 55 岁，特殊职位也可推

迟退休。二是在公职部门正式任职时间

达到 15 年。三是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

费。
3、养老金计发与调整。法国养老金

计发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计年制，

即养老金主要根据缴费年限或工龄的长

短以及退休前工资计算。另外一种办法

是计点制，即养老金的多少完全取决于

个人缴费数额，受保者每次缴纳的统筹

费以 及退 休后 养老 金 数 额 都折算 成

“点”，以“点”与“点值”计算养老金。公

务员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采取计年制。
计算公式为工龄 ×2 % ×退休前 6 个月

的平均工资。因此，其具体数额多少主

要取决于担任公务员时间的长短和退休

前 6 个月平均工资的高低两个因素。公

务员养老金最高为在职工资的 75 % ，最

低为社会最低工资的 80 % 。
养老金水平的提高随在职人员工资

同步调整，由于公务员实行薪点工资，当

政府调整工资的“点值”时，意味着所有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都发生变化，如果只

调整某一职系公务员的工资“点值”，则

只有同职系的退休人员养老金相应增

加。
4、养老保险管理。法国现有各类公

务员 500 万人，根据其职业性质划分为

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和医疗系统公

务员三大类。100 多年来，财政部一直

负责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管理，具体

的管理机构是财政部所属的退休金管理

局。
（1）财政部负责养老保险政策的制

定。国家公务员养老保险费占财政支出

的 10 % ，是财政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均衡公务员养老保险待遇与财政供

给能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务员养老保

险各项政策及其条例统一由财政部负责

制定，地方公务员也要参照执行。
（2）国家负担的养老保险费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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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直接安排。法国公务员养老保险费

由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1995 年公务员

的个人缴费比例为毛工资的 7.85 % ，收

入 280 亿法郎，占养老金支出的 18 % ，通

过国家会计直接缴入财政部，作为养老

保险费预算的组成部分；国家负担的养

老保险费由预算直接安排。退休金管理

局根据当年退休人员增减、工资调整以

及个人缴费收入情况，提出财政负担的

养老保险费预算，并编入国家总预算草

案，经国民议会审议批准后执行。1995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养老保险费 1 280 亿

法郎，占养老金支出的 82 % 。
（3）养老金计发。公务员退休前 6

个月，由公务员所在单位向退休金管理

局提供公务员退休申请及其相关材料，

经退休金管理局审核确认后，按规定计

算其应享受养老金的数额，同时通知公

共会计司驻各大区的 27 个国家会计支

付中心发放养老金。
（4）养老金的跟踪管理。公务员退

休后，有多种情况会影响养老金数额的

变化。一是在职公务员工资调整时养老

金也要相应增加；二是退休者如果从事

有收入的职业将导致养老金的扣减或取

消；三是退休者死亡后其养老金按比例

转移给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这些情况通

过国家会计支付中心反馈回来后，退休

金管理局对养老金重新计算并及时调

整。
法国财政部对国家公务员养老保险

的管理效率高、成本低。原因在于养老

保险费直接由预算安排，简化了资金筹

集环节，减少了工作量。同时在管理过

程中有效地发挥了财政部现有机构的作

用，如由派驻各公共机构的财政代表负

责收缴个人缴费，派驻地方的 27 个国家

会计支付中心负责支付养老金等，节约

了管理成本。
（5）公务员养老金体制的特殊性。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养老保险体制十分

复杂，目前有近 300 个养老金组织。公

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与其他体制相比，具

有以下特殊性：一是公务员养老金水平

高于社会基本体制和其他体制。二是公

务员只有基本保险，没有补充保险。三

是保险管理上的差别。公务员养老保险

费用的特殊来源，决定了其收、支的特殊

性。如其他体制的社会保险费都严格实

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只有国家公

务员的养老保险费用的收支由一个部门

负责等。
二、几点启示

法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法

制化程度高、政策稳定、管理现代化，另

一方面作为西方典型的高福利国家之

一，其养老保险制度已面临严峻的财政

问题，对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有以下启示：

（一）体现机关事业单位特点，建立

以公务员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法国

公务员养老保险实行特殊体制，从根本

上讲是由公务员特点决定的。一是公务

员属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在职时为国

家服务，其报酬由政府负担，退休后仍由

国家保障其基本生活；二是公务员的工

资往往低于私有企业同类人员的收入，

国家通过退休待遇的丰厚等手段来稳定

公务员队伍；三是在养老保险金的收支

管理上存在特殊性。尽管法国公务员制

度与我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公务员管

理应是类似的。如事业单位中的中小学

教师、带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从事基础科研及医护人员

等，在人事、财务管理上与国家公务员都

极其类似，其养老保险应纳入公务员范

畴；其余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应与

企业相近，并逐步过渡。
（二）在筹资模式上，可采取财政负

担的养老保险费实行现收现付，个人缴

费用于积累的方式。我国机关事业单位

是否建立养老保险积累基金，应辩证地

分析。一方面，养老保险的积累不能脱

离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承受能力，也不

能在基金难以有效地保值和增值的情况

下盲目积累；另一 方面要看到适量积累

对于应付人口老龄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

义。因此，国家和单位负担的养老保险

费应按现收现付的模式筹集，个人缴费

部分可作为积累。采取这种方式有如下

优点：一是在财政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的

情况下，实施改革不会过多增加财政和

单位的负担，确保国家有限资金用在刀

刃上，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二是将

个人缴费作为积累，可以把个人帐户做

实，防止个人帐户的“空帐”风险，减轻未

来财政和单位的负担；三是有利于基金

的管理与核算。
（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

控制待遇水平。进入八 十年代后，法国

的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一直在 1—2 %

之间徘徊，1995 年仅国家公务员养老金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10 % ，负担越来越

重。对此，政府对退休年龄和享受最高

养老金的条件作了小幅度调整，结果引

发了大罢工。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目前的

退休工资替代率约 92 % ，不仅高于国外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与企业的替代

率水平不协调，财政负担已经十分沉重。
因此，应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确定一个

与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与企业替代

率水平相协调的目标替代率，建立逐步

降低的机制，并设计平稳的过渡期。
（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费应纳

入预算管理。法国财政部依法管理国家

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主要是基于以下原

因：一是保障国家公务员退休后基本生

活是政府的责任；二是公务员的雇主是

国家，养老保险费用直接在财政预算中

支出，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财政

部代表政府管理国家公务员养老保险，

可以均衡供求之间的矛盾；四是在政策

和制度已经完全法制化的情况下，其余

的主要是财务问题，而财务管理正是财

政部的职能。我国的机关事业单位离退

休经费管理情况与法国有着一定的相似

之处。一是在个人缴费起步比例低并主

要用于积累的情况下，公务员养老保险

费的主要来源仍是财政预算内资金，养

老保险预算失衡时，财政是唯一的补偿

者，个人缴费部分应与财政安排的资金

统一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公务员养老保

险费的分配是财政宏观分配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果脱离财政的管理和监督，必然

削弱财政政策运作和宏观调控职能；三

是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四 十

多年管理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养

老金收支渠道，实行改革后仍纳入预算

管理，有利于节约资金，降低管理成本。
（责任编辑  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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